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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統拔河 

一、 競賽資訊: 

(一) 比賽場地:來義高中田徑場。 

(二) 比賽項目:團體賽(男女混合)。 

二、 註冊規定: 

(一) 選手資格:限原住民。 

(二) 年齡規定:年滿 18 歲以上(2007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生)。 

(三) 註冊人數:每隊限註冊 20 人(男 12 人、女 8 人)。 

三、 比賽辦法: 

(一) 採 3 局 2 勝制，每局時間 1 分鐘，間隔休息 2 分鐘；若同局數時加賽

1 場決定排名。 

(二) 預賽採循環積分分組第一晉級 8 強；8 強對戰以單淘汰賽程進行最後

決賽。 

(三) 比賽方式: 

1. 雙方選手就定位後，依照主審裁判的口令進行比賽。 

2. 一方將繩子白色標誌拉過中心線即為該局勝利。 

3. 若時間到未分勝負，則以紅色標誌偏向的一方為勝隊。 

4. 比賽第 1局由大會指定場地進行，第 2局交換場地，第 3 局抽籤決定。 

(四) 選手替補：  

1. 各場第 1 局比賽完成後始可進行替補。  

2. 每局間替補由領隊或教練向主審裁判提出申請，經確認身分後始可替 

3. 替補人數 1至 4 人皆可，每局比賽間均實施替補。 

4. 重賽時，不得換人。 

(五) 勝負判定  

1. 選手就定位後，主審裁判發出「舉繩」口令，雙方選手提起繩子；聞

「拉緊」口令時，雙方選手使力讓繩子呈緊繃狀態；調整中心線時，

雙方領隊或教練配合手勢，快速調整隊員位置，使繩子中心標誌與拔

河道中心線對齊；聞「預備」口令時，雙方選手靜止不動，保持拉繩

狀態；聞「開始」口令後，進行比賽；當一方決勝記號（繩子白色標

誌）被拉至中心線時，主審裁判鳴笛判定勝負。  

2. 任何 1 局比賽至 1 分鐘仍未分出勝負時，以紅色標誌偏向的一方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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勝隊。  

3. 比賽中一隊犯規次數達 5 次時，主審即判定該局失敗。 

4. 繩子應向後拉，不得左右搖擺或故意放手鬆繩傷害對手隊伍，違者取

消該場比賽資格。  

四、 犯規與罰則 

(一) 犯規 

1. 坐地犯規：故意到上或滑倒後沒有立即回原比賽姿勢。 

2. 握繩犯規：違反則第五條二項定之法(含夾持犯規、爬繩犯規、划繩犯

規)。 

3. 滯留蹲姿犯規：蹲著不動或雙腳沒有出於雙膝之前。 

4. 鎖繩犯規：利用身體手臂膝腿使繩子不能自由移動。 

5. 後位姿勢犯規：違反規則第五條二項 6 款規定之握繩法。 

6. 越線犯規:比賽中踏出拔河道範圍獲得不公平優勢。 

(二) 罰則 

1. 比賽過程選手發生犯規動作時，主審裁判依種類給予相對 犯規判決。 

2. 一局內團隊犯規達 5 次時，本局即判定失敗。個人犯規數 也併入團

體犯規次數內計算。 

五、 器材設備: 

拔河繩為大會提供之標準器材；選手需穿統一運動服，不得穿拔河鞋或釘

鞋，應穿平底運動鞋或長(短)筒膠質雨鞋。 

六、 其他事項: 

(一) 選手於賽前 10 分鐘檢錄；人數不足規定的 16 人，視為棄權，未攜選

手證或未按規定檢錄者不得參賽。 

(二) 拔河道長 60公尺，拔河道寬 1.5 公尺，並設置中心線標誌。 

(三) 繩子配有紅色中央標誌及左右各 4公尺和 5 公尺處的白、藍標誌。 

(四) 拔河繩應直線向後拉，不得搖擺或放手以影響、傷害對手，違規者取

消該場比賽資格。 

(五) 裁判全程監控比賽過程，必要時可暫停比賽保障安全。 

(六) 場地或器材發生問題，由裁判及大會裁定是否重賽。 

(七) 所有爭議事項，以主審裁判及審判委員會的最終決議為準。 

  


